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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充披露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投资机构签署

协议的公告 

 

 

协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5 日收到控股

股东中基能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张庆文先生在 2016 年 8 月定向发行股票过程

中，与北京创金兴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创金兴业）签署特殊投

资条款的相关情况，现补充披露。 

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信息披露相关规则不熟悉未及时与公司沟通，导

致公司未及时披露相关事项。经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自查自纠，现予以

补充披露，主要内容如下： 

 

序号 签署协议方 协议名称 补充协议内容 备注 

1 

甲方：中基能有

限公司、      

乙方：厦门金铭

道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丙方：北京创金

兴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关于协成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之协议 

补充约定如下：协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标

的公司） 

 

1、业绩承诺： 

业绩预测指标为 2016 年净利润（扣非经常

性损益后）1000 万元，2017 年净利润（扣

非经常性损益后）3500 万元，2018 年净利

润（扣非经常性损益后）5000万元，上述

净利润是指每年经原告认可的会计师审计

的协成科技实际税后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孰低计算）。 

2、上市承诺： 

在 2018年 12月 31日前目标公司未能按照

约定启动 A股 IPO 或并购。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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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回购条件： 

增资完成后，公司 2016年至 2018年中任

意两年年实际业绩低于当年预期业绩 80%

时；在 2018 年 12月 31日前未能按照约定

启动 A股 IPO 或并购时； 

回购价格应按以下三种孰高者计算：（1）

丙方全部实际出资额（49,999,995.19 元）

加上自从实际缴纳出资日起至实际回购时

止按年化 15%的回报率计算的利息；（2）

回购当时丙方所持有股份对应的公司经审

计的净资产；（3）回购发生时前一年公司

净利润*10*丙方持有被投资方的股份比

例。 

4、违约责任： 

1、若甲方逾期履行本协议约定的回购义

务，则自丙方书面提出的要求回购期限届

满之次日起，每逾期一天，应向提出回购

要求的丙方支付相当于总增资款项的万分

之五的违约金。逾期达到【90】天的，甲

方应支付贰佰伍拾万元的违约金并赔偿丙

方的实际损失。 

2、乙方对甲方的回购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2 

甲方：张庆文、

乙方：北京创金

兴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协议 

如果到 2020 年 12月 31日，乙方未能从协

成科技项目中正常退出，乙方有权要求甲

方或甲方指定的第三方按照不低于 10%的

复合年化收益率受让乙方所持协成科技项

目股权。 

  

 

因公司业绩、上市或并购时间未达到补充协议约定的业绩承诺，已触发股

份回购条件。2019年 12月 4日，北京创金兴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与中基汇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基能有限公司、厦门金铭道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陈文兰签署了《股份回购及代偿协议》，创金兴业与中基能有限公司、中基汇投

资理有限公司、陈文兰签署了《债权债务确认协议》。上述协议约定中基能有限

公司应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向创金兴业履行完毕标的股份回购义务，并一次

性足额支付完毕回购价款、违约金等全部应付款项，创金兴业同意解除厦门金铭

道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连带担保责任。中基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陈文兰承诺在持有创金兴业合伙份额期间对应的 1000 万投资本金及投资收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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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代中基能有限公司向创金兴业债务代偿义务。创金兴业已向法院提起诉讼，要

求中基能履行股份回购义务。中基能有限公司截至公告日仍未向创金兴业履行标

的股份回购义务。 

上述补充协议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协助公司融资向投资者所做出

的承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坚决维护所有投资人利益。不会对公司持续

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公司在日后的工作中将一进加强信息披露工作的管理，提升公司规范化运作

的水平，确保公司信息披露的准确、完整、及时。 

 

协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3月 8日 


